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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之適用

範圍如下： 

一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都

市計畫說明書

中載明需經審

議地區、大規

模建築物、特

種建築物及本

市重大公共工

程、公共建築

之案件。 

二 依都市計畫規

定指定為土地

開發許可地區

之開發許可之

案件。 

 第二條  本規則之適用

範圍如下： 

一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都

市計畫說明書

中載明須經審

議地區、大規

模建築物、特

種建築物及本

市重大公共工

程、公共建築

之案件。 

二 依都市計畫規

定指定為土地

開發許可地區

之開發許可之

案件。 

文字修正。 配合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

條例第九十

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為第一款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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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

之新興產業或

生產型態改變

之產業，調整

其使用組別及

核准條件之案

件。 

四  其他依法令規

定須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

員會）審議之

案件。 

三 經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

之新興產業或

生產型態改變

之產業，調整

其使用組別及

核准條件之案

件。 

四  其他依法令規

定需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

員會）審議之

案件。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規

定所稱大規模建築

物、特種建築物及

本市重大公共工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規

定所稱大規模建築

物、特種建築物及

本市重大公共工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規

定所稱大規模建築

物、特種建築物及

本市重大公共工

ㄧ、為提升本市

範圍內公有

土地公共工

程品質，新

新增第七款

中涉及二階

段審議之部

分與各款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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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共建築之案

件，係指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且

總樓地板面積

達三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開 發 案 。 

二  依建築法第九

十八條規定許

可之特種建築

物。但大眾捷

運系統工程，

不在此限。 

三  開發基地面積

達一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公共設施用地

之廣場或公園

整體規劃案。 

程、公共建築之案

件，係指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且

總樓地板面積

達三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開 發 案 。 

二  依建築法第九

十八條規定許

可之特種建築

物。但大眾捷

運系統工程，

不在此限。 

三  開發基地面積

達一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公共設施用地

之廣場或公園

整體規劃案。 

程、公共建築之案

件，係指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之ㄧ者： 

一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且

總樓地板面積

達三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開發案。 

二 依建築法第九

十八條規定許

可之特種建築

物。但大眾捷

運系統工程，

不在此限。 

三 開發基地面積

達一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公共設施用地

之廣場或公園

整體規劃案。 

增涉及公共

議題案件送

審條件，並

須於申請建

造執照前提

送都市設計

準則及建築

開發二階段

審議。 

二、公共住宅係

指市有出租

（借）住宅

之總稱。公

營住宅為本

府一百至一

０三年間出

租住宅。社

會住宅依住

宅法出租。

出租國宅依

國宅條例出

租，未來將

屬審議案件

類型之規定

不相當，故

將該審議程

序之特殊規

定移列至第

二項。其餘

內容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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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之立

體停車場。但

建築物附屬停

車場，不在此

限。 

五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適用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之

開發案。 

六  位於公共設施

用地之地下建

築物、高架道

路、人行陸橋

或長度達二０

０公尺之跨河

橋樑。 

七  公有土地或公

四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之立

體停車場。但

建築物附屬停

車場，不在此

限。 

五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適用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之

開發案。 

六  位於公共設施

用地之地下建

築物、高架道

路、人行陸橋

或長度達二０

０公尺之跨河

橋樑。 

七  本市範圍內公

四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 之

立體停車場。

但建築物附屬

停車場，不在

此限。 

五 開發基地面積

達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適用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之

開發案。 

六 位於公共設施

用地之地下建

築物、高架道

路、人行陸橋

或長度達二０

０公尺之跨河

橋樑。 

七 總樓地板面積

轉型為社會

住宅。依臺

北市公共住

宅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

設置自治條

例（草案）

第三條規

定：「本自治

條例所稱公

共住宅，指

本市所有之

出租國民住

宅、公營住

宅、平價住

宅及社會住

宅及其他市

有之出租住

宅。」 

三、公辦都市更

新指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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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築物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

者：  

(一)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開發

。 

(二)適用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開發

。 

(三)適用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開

發。 

(四)公共住宅。 

(五)公辦都市更

新。 

(六)總樓地板面

積達一五、

０００平方

公尺之公有

建築物。 

有土地、公有

建築物涉及下

列條件者應於

申請建造執照

前依序辦理都

市設計準則及

建築開發之審

議。 

(一)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開發

案。 

(二)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

設法開發案

。 

(三)依大眾捷運

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開發

案。 

(四)公共住宅開

發案。 

(五)公辦都市更

達一五、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公有建築物。 

八 前款興建完成

之公有建築物

坐落基地有新

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之樓

地 板 面 積 達

三、０００平

方公尺者。 

九 總樓地板面積

達三０、００

０平方公尺之

捷運聯合開發

基地。 

十 高架捷運車站

或捷運路網交

會站。 

十一 適用臺北市

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

本府推動公

辦都更及依

都市更新條

例第八九條

規定至第十

條所辦理之

都更案。 

四、原十三款內

容係為臺北

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權

責，內容刪

除。 

五、公有土地、

公有建築物

分別依土地

法第四條及

建築法第六

條之規定。 

六、款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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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前款興建完成

之公有建築物

坐落基地有新

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之樓

地板面積達三

、０００平方

公尺者。 

九  高架捷運車站

或捷運路網交

會站。 

十  適用臺北市都

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之開

發案。但區段

徵收或市地重

劃之地區相關

公共設施、水

土保持及整地

設施業已施築

完善者；或臺

新開發案。 

(六)總樓地板面

積達一五、

０００平方

公尺之公有

建築物。 

八  前款各目興建

完成之公有建

築物坐落基地

有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

之樓地板面積

達三、０００

平方公尺者。 

九  高架捷運車站

或捷運路網交

會站。 

十  適用臺北市都

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之開

發案。但區段

發建築管制

規定之開發

案。但區段

徵收或市地

重劃之地區

相關公共設

施、水土保

持及整地設

施業已施築

完善者；或

臺北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

坡地範圍內

無開挖、整

地、配置建

築物行為，

且無水土保

持法第十二

條規定之適

用者，不在

此限。 

十二 保護區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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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範

圍內無開挖、

整地、配置建

築物行為，且

無水土保持法

第十二條規定

之適用者，不

在此限。 

十一  保護區建築

面積達二０

０平方公尺

之開發案。 

十二  依法辦理容

積移轉且移

入之容積達

接受基地原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十，

或因接受容

積移入增加

之樓地板面

徵收或市地重

劃之地區相關

公共設施、水

土保持及整地

設施業已施築

完善者；或臺

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範

圍內無開挖、

整地、配置建

築物行為，且

無水土保持法

第十二條規定

之適用者，不

在此限。 

十一  保護區建築

面積達二０

０平方公尺

之開發案。 

十二  依法辦理容

積移轉且移

入之容積達

面積達二０

０平方公尺

之開發案。 

十三 適用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

條例第八十

條之一至第

八十條之五

規定之開發

案。 

十四  依法辦理容

積移轉且移

入之容積達

接受基地原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十，

或因接受容

積移入增加

之樓地板面

積達一、０

００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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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達一、０

００平方公

尺之開發案

。 

十三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認定

之古蹟、保

存區或其他

特定區域之

周邊公私營

建工程。但

開發基地與

古蹟、保存

區或其他特

定區域間有

高架道路或

其他立體設

施阻隔，經

本府認定不

影響古蹟、

保存區或其

他特定區域

接受基地原

基準容積百

分之二十，

或因接受容

積移入增加

之樓地板面

積達一、０

００平方公

尺之開發案

。 

十三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認定

之古蹟、保

存區或其他

特定區域之

周邊公私營

建工程。但

開發基地與

古蹟、保存

區或其他特

定區域間有

高架道路或

尺 之 開 發

案。 

十五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認定

之古蹟、保

存區或其他

特定區域之

周邊公私營

建工程。但

開發基地與

古蹟、保存

區或其他特

定區域間有

高架道路或

其他立體設

施阻隔，經

本府認定不

影響古蹟、

保存區或其

他特定區域

風貌者，不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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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貌者，不

在此限。 

十四  經本府認定

應送審議之

重要景觀道

路系統設計

案。 

十五  其他經本府

認為有重大

妨礙公共安

全、衛生、

安寧、景觀

或紀念性及

藝術價值建

築物之保存

維護或公共

利 益 之 虞

者。 

前項第七款之

案件，應於申請建造

執照前，依序辦理都

其他立體設

施阻隔，經

本府認定不

影響古蹟、

保存區或其

他特定區域

風貌者，不

在此限。 

十四  經本府認定

應送審議之

重要景觀道

路系統設計

案。 

十五  其他經本府

認為有重大

妨礙公共安

全、衛生、

安寧、景觀

或紀念性及

藝術價值建

築物之保存

十六  經本府認定

應送審議之

重要景觀道

路系統設計

案。 

十七  其他經本府

認為有重大

妨礙公共安

全、衛生、

安寧、景觀

或紀念性及

藝術價值建

築物之保存

維護或公共

利 益 之 虞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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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設計準則及建築

開發之審議。 

維護或公共

利 益 之 虞

者。 

第六條    都審案之審議

程序，應依一般審

議程序辦理。但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

且適用原則性規

定，非屬內容複

雜、具爭議性或對

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者，得申請依下

列程序辦理： 

一  專案審議程序： 

(一)非公有土地

或非公有建

築物，不適

用簡化審議

程序者。 

(二)小型公共工

程：公有建

築物及各級

第六條    都審案之審議

程序，應依一般審

議程序辦理。但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

且適用原則性規

定，非屬內容複

雜、具爭議性或對

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者，得申請依下

列程序辦理： 

一  簡化審議程序： 

(一)開發總樓地

板 面 積 一

０、０００

平方公尺以

下，且移入

之容積未達

基地原基準

容積百分之

第六條  都審案之審議

程序，應依一般審

議程序辦理。但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

且非屬內容複雜、

具爭議性或對環境

有重大影響之虞

者，得申請依下列

程序辦理： 

一 書面審查程序： 

（一）開發基地面積

未達二、００

０ 平 方 公

尺，且未申請

容積移入或

獎勵。 

（二）公有建築物及

各級學校建

一、為提升行

政效能，

非屬內容

複雜、具

爭議性、

不適用原

則性規定

或對環境

有重大影

響 之 虞

者，則用

簡化委員

會及專案

委員會之

案 件 類

型。 

二、審議程序

調整：一

文字修正。

另第一項

第一款第

二目之基

地，若面積

超過二、０

００，係屬

一般審議

程序或專

案審議程

序？應由

都發局釐

清，確認是

否應於專

案審議程

序中增加

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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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建 築

物 ， 其 新

建、增建、

修建或改建

之樓地板面

積未逾六、

０００平方

公尺。 

(三)人行陸橋、地

下道跨越之

道路寬幅未

逾 三 ０ 公

尺。 

二  簡化審議程序： 

(一)開發總樓地

板 面 積 一

０、０００

平方公尺以

下，且移入

之容積未達

基地原基準

容積百分之

二十。 

(二)基地面積未

達二、００

０ 平 方 公

尺，位於山

坡地、臺北

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

制地區之住

宅類型或山

坡地既有建

築 拆 除 重

建。 

(三)廣告物申請。 

(四)立面修繕或

變更。 

二  專案審議程序： 

(一)非公有土地

或公有建築

物之開發總

樓地板面積

築物，其新

建、增建、修

建或改建之

樓地板面積

未達四、００

０平方公尺。 

二 簡化審議程序： 

（一）開發基地面積

未達三、００

０ 平 方 公

尺，申請容積

移入及獎勵

之容積低於

原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二

十，且移入及

獎勵容積所

增加之樓地

板面積未達

一、０００平

方公尺。 

般審議程

序增加法

令突破案

件，刪除

書 面 審

查，增加

專案審議

程序，並

調整審查

範疇，民

間私人案

件如非不

適用原則

性規定或

具爭議性

質，則由

專案委員

會或簡化

委員會審

核。 

三、修正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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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基地面積未

達二、００

０ 平 方 公

尺，位於山

坡地、臺北

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

制地區之住

宅類型或山

坡地既有建

築 拆 除 重

建。 

(三)廣告物申請。 

(四)立面修繕或

變更。 

前項一般審議

程序，由幹事會初審

後，提送委員會審議

。 

第一項第一款

超過一０、

０００平方

公尺之申請

案。 

(二)小型公共工

程：公有建

築物及各級

學 校 建 築

物 ， 其 新

建、增建、

修建或改建

之樓地板面

積未逾六、

０００平方

公尺。 

(三)人行陸橋、地

下道跨越之

道路寬幅未

逾 三 ０ 公

尺。 

前項所稱一般

審議程序，指由幹事

（二）基地面積未達

二、０００平

方公尺，位於

山坡地、臺北

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

制地區之住

宅類型，或山

坡地既有建

築拆除重建。 

（三）公有建築物及

各級學校建

築物，其新

建、增建、修

建或改建之

樓地板面積

達四、０００

平方公尺，未

逾六、０００

平方公尺。 

審議程序

及審議內

容。 

四、增加專案

審議程序

及審議內

容。 

五、所稱小型

公共工程

係指公有

建築物及

各級學校

建築物，

其新建、

增建、修

建或改建

之樓地板

面積未逾

六、００

０平方公

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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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審議程序，由

幹事會初審後，提

送專案委員會逕行

審議。 

第一項第二款

簡化審議程序，由

簡化委員會逕行審

議，並由幹事會協

助審查。 

 

會初審後，提送委員

會審議。 

依第一項第一

款簡化審議程序受

理之案件，指由幹

事會初審併同簡化

委員會審議；依第

一項第二款專案審

議程序受理之案

件，指由幹事會初

審後，提送專案委

員會審議。 

 

（四）人行陸橋、地

下道跨越之

道路寬幅未

逾三０公尺。 

前項所稱一般

審議程序，指由幹

事會初審後，提送

委員會審議。 

依第一項第一

款書面審查程序受

理之案件，由幹事

會逕行審議；依第

一項第二款簡化審

議程序受理之案

件，由二位以上委

員參與幹事會逕行

審議。 

 

第七條  都審案辦理之

作業規定如下： 

一 適用一般審議

程序及專案審

第七條  都審案辦理之

作業規定如下： 

一 適用一般審議

程序及專案審

第七條  都審案辦理之

作業規定如下： 

一 適用一般審議

一、新增專案

委員會程

序。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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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序 之 案

件，申請人應於

收受幹事會會

議紀錄之日起

三十日內分別

送請委員會或

專案委員會審

議。經委員會或

專案委員會審

議 完 成 之 案

件，申請人應於

收受委員會或

專案委員會會

議紀錄之日起

三十日內送請

本府核定。 

二 適用簡化審議

程序之案件，申

請人應於收受

簡化委員會會

議紀錄之日起

三十日內送請

議 程 序 之 案

件，申請人應於

收受幹事會會

議紀錄之日起

三十日內送請

委員會審議。經

委員會審議完

成之案件，申請

人應於收受委

員會會議紀錄

之日起三十日

內送請本府核

定。 

二 適用簡化審議

程序之案件，申

請人應於收受

會議紀錄之日

起三十日內送

請本府核定。 

申請人因故無法

依前項規定期限辦

理者，得敘明理由申

程序之案件，申

請人應於收受

幹事會會議紀

錄之日起三十

日內送請委員

會審議。經委員

會審議完成之

案件，申請人應

於收受委員會

會議紀錄之日

起三十日內送

請本府核定。 

二 適用書面審查

或簡化審議程

序之案件，申請

人應分別於收

受幹事會之審

查意見或會議

紀錄之日起三

十日內送請本

府核定，並於收

二、刪除書面

審 查 程

序。 

三、修正簡化

審議為簡

化委員會

程序。 

四、修正核定

後請領建

照為收受

核定函之

日起一年

內。 

五、刪除都市

更新案相

關時程規

定。 



 - 15 - 

本府核定。 

申請人因故無法

依前項規定期限辦

理者，得敘明理由申

請展期。各階段展期

之 申 請 以 一 次 為

限，各階段展期期間

之合計，不得超過九

十日。 

申請人未依規

定期限送請各該委

員會審議或本府核

定者，其都審案視為

終結，申請人應重新

提出申請。 

都審案經本府

核定後，申請人應自

收受核定函之日起

一年內申請建築執

照。 

未依前項規定申

請建築執照者，本府

請展期。各階段展期

之 申 請 以 一 次 為

限，各階段展期期間

之合計，不得超過九

十日。 

申請人未依規

定期限送請委員會

審 議 或 本 府 核 定

者，其都審案視為終

結，申請人應重新提

出申請。 

都審案經本府

核定後，申請人應自

收受核定函之日起

一年內申請建築執

照。 

未依前項規定申

請建築執照者，本府

之核定函自前項所定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失

其效力。 

受核定函之日

起三十日內報

請委員會審查。 

本府依前項第

二款核定時，應載

明委員會保留審查

修正之權。委員會

審查時，如有修

正，申請人應於收

受會議紀錄之日起

三十日內，依委員

會決議辦理，並送

請本府核定。 

申請人因故無

法依第一項規定期

限辦理者，得敘明理

由申請展期。各階段

展期之申請以一次

為限。各階段展期期

間之合計，除都市更

新案不得超過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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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定函自前項所定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失

其效力。 

八十日外，不得超過

九十日。申請人未依

規定期限送請委員

會審議或本府核定

者，其都審案視為終

結，申請人應重新提

出申請。 

都審案經本府

核定後，申請人應自

收受核定函之日起

六個月內申請建築

執照。 

都市更新案以

權利變換計畫實

施，且其權利變換計

畫與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分別報核者，前

項規定之期限延長

為一年六個月。 

未依前二項規

定申請建築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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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之核定函自前二

項所定期間屆滿之次

日起失其效力。 

第八條  申請人就經本

府核定之都審案提

請變更設計，應重

新申請審議。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且

不違反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都市計畫規

定及原都審案之決

議者，不在此限： 

一  調整項目符合

免辦理變更設

計項目一覽表

之列表事項，或

不影響原核定

方案。 

二  用途變更不影

響原核定方案

第八條  申請人就經本

府核定之都審案提

請變更設計，應重

新申請審議。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且

不違反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都市計畫規

定及原都審案之決

議者，不在此限： 

一  調整項目符合

免辦理變更設

計項目一覽表

之列表事項，或

不影響原核定

方案。 

二  用途變更但不

影響原核定方

第八條  申請人就經本

府核定之都審案提

請變更設計，應重

新申請審議。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且

不違反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都市計畫規

定及原都審案之決

議者，不在此限： 

一  調整項目符合

免辦理變更設

計項目一覽表

之列表事項。 

二  用途變更為影

響強度較低或

相當。 

三  附屬設施之變

一、不影響原

核定方案

係指：於

原核定方

案 之 量

體 、 高

度 、 造

型、配置

範圍內調

整。 

二、原用途變

更主要影

響強度為

停 車 數

量，爰此

刪除影響

強度較低

或相當，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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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車位之配

置。 

三  附屬設施之變

更未影響景觀。 

四  綠化設施係同

一種別植栽種

類（樹種或草

種）變更。 

五  經指定留設之

開放空間，未變

更可視性及可

及性功能。 

案及停車位之

配置。 

三  附屬設施之變

更未影響景觀。 

四  綠化設施係同

一種別植栽種

類（樹種或草

種）變更。 

五  經指定留設之

開放空間，未變

更可視性及可

及性功能。 

更未影響景觀。 

四  綠化設施係同

一種別植栽種

類（樹種或草

種）變更。 

五  經指定留設之

開放空間，未變

更可視性及可

及性功能。 

修正為不

影響原核

定之及停

車位之配

置。 

 

 

 


